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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驴友  遇险事件的民事责任
*

侯国跃

(西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重庆 401120)

[摘要 ]自助户外运动是一种社会活动,其组织者则是法律意义上 �从事社会活动的人 。

在 � AA制 的 �驴行 活动中,不能为 �驴头  设定较重的安全保障义务, 而在 �非 AA制  的 �驴

行 , �驴头  的安全保障义务则相对较重。基于 �驴友  参与 �驴行  具有自甘冒险的成分,故

�驴头  的侵权责任可以减轻。 �驴友  承担侵权责任的法律依据是侵权法的一般条款,而不宜

援引所谓的公平原则。因为缺乏 �效果意思  ,不宜认定 �驴头 和 �驴友 之间成立合同关系,

亦不能判令 �驴头 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合同的解释方法, 保险公司不能主张 �驴行  活动为
�探险  ,保险责任亦不能因为这个理由而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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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驴行  , 是近年兴起的自助户外运动。相约
�驴行 的人,即 �驴友  。! 2009年 7月 11日, �驴
行  在重庆市万州区潭獐峡的 35名 �驴友 突遇山
洪,造成多人死亡、失踪的严重后果。事件发生后,

各界人士对遇险 �驴友  的安危给予了高度关注,

与之相关的法律问题也被激烈讨论。本文拟就该

事件中的民事责任问题发表浅见,以期与同行专家

切磋, 进而澄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以利于相关纠

纷的正确处理。

一、重庆万州 �驴友  遇险事件回顾
2009年 6月 30日, 一个名为超哥 ( ID名 )的

�驴友 在重庆 �驴友空间网 发帖召集 � 7月 10日

- 7月 12日万州潭獐峡溯溪  活动。在召集帖标
题前的显著位置, 用方括号标明 �非 AA活动  。
2009年 7月 10日, 35名 �驴友  在距潭獐峡几十公
里远的月亮湾 �扎营  住下。 7月 11日上午 10时

许,一行人抵达潭獐峡,近 12时开始穿越峡谷。当

日下午 3时许, 电闪雷鸣, 随后开始下大雨。 �驴

友  们加速穿越,但洪水来得很猛,不到 5分钟的时

间,就从风平浪静变为汹涌澎湃,随即发生了险情!

部分 �驴友  攀上岩壁, 等待救援, 但不幸的是, 另

外一些 �驴友 则被洪水卷走。截至 7月 14日下午

1时 50分,获救 16人,死亡 16人,失踪 3人。

据当地群众介绍, 事故地点距峡口 (云阳县地

宝乡 )不远, 如果他们一早就开始超越峡谷的话,

应当能够躲过劫难。此外,在 �驴友  进入峡谷前,

一位当地村民曾提醒他们,前往的区域还没有对游

客开放,并且即将下暴雨 (事发前重庆气象台也曾

多次发布暴雨山洪预警 ), 河水上涨很快, 非常危

险,并劝说他们不要前往,但 �驴友 们仍然决定继

续行进,并最终遭遇不幸。

二、�驴头  的侵权责任及抗辩理由

(一 ) �驴头  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人们首先关注的是,组织此次活动的人是否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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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学者考证, �驴友 一词出现在媒体中大约始于 2000年,指爱好自助旅游、特别是徒步旅行的人。 �驴友  属修

辞造词, 其手法主要是谐音和比喻。 �驴友 谐 �旅友 或 �旅游 , 自助徒步旅行者身背行囊、跋山涉水、坚韧执着, 颇似吃

苦耐劳的毛驴, 他们乐于以此自比, 带有戏谑色彩。参阅:曾毅平. ∀驴友 # �色友 及其社团方言词释略 [ J]. 暨南学报 (哲

学社会科学 ), 2003( 5): 81.



承担民事责任? 关于 �驴行  , 我们找不到直接的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六条第一款

规定: �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

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 未尽合理限度

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 赔

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因此, 自助户外运动 ( �驴行  )的组织者

(简称组织者 )是否承担责任, 取决于两个方面的

因素: 其一, 自助户外运动是否构成 �其他社会活

动  ;其二,组织者是否 �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

全保障义务  。
笔者认为,自助户外运动乃 �其他社会活动  ,

而组织者则是 �从事其他社会活动的人  。这里的

组织者, 一般是自然人, 俗称领队或 �驴头  、�头
驴  ,对应地,其他参与者则被称为队员或 �驴子  。

探讨组织者是否承担侵权责任,需回答的关键问题

是,组织者是否 �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

义务 ? 有人认为,户外运动组织者有事故预见义

务、防范义务、避免义务和损害减轻义务等注意义

务。
[ 1] 30
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 但是个案中的 �驴

头  到底负有哪些义务,须分别而论。国内户外运

动的性质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 AA制& , 队员和领

队各付各的钱,是纯粹的 �驴行  活动;还有一种是

户外运动和俱乐部性质的活动,带有一定程度的营

利性。从法律原理上讲,是否营利将影响到个案中

当事人安全保障义务的有无及轻重程度。在实务

中需要注意的是, 是否有偿或营利, 不能简单从

�驴头 的 �召集帖  中标注的 � AA  或 �非 AA  来

判断, 而应当考虑线路情况、经费预算、开支明细等

因素, 并参照市场价格等因素综合判断。

� AA制 的驴行活动,认定 �驴友 之间存在一

定程度的安全保障义务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先行行

为理论和临时团体理论, 偶见主张合伙理论者。∋

但笔者认为,在 � AA制 的驴行活动中, 不能为 �驴

友  相互间课设较重的安全保障义务, 否则, 有悖

于 �驴行 这种社会交往活动的特点,甚至可能阻

碍这种运动的发展和人们之间正常的社会交往活

动。根据学者对 �驴友  行为的观察和总结, 驴友

的旅行有两个特点: 一是自助性, 即不依赖于任何

旅行社,所有事情自己做主, �自己管自己 ; 二是

通过网上旅游论坛等形式征召旅伴,一般不走商业

旅游路线, 而是尽可能接近大自然。
[ 2]
基于此, 在

� AA制  的驴行活动中,一般认为 �驴友 之间仅有

稀薄的安全保障义务, �驴头  对 �驴子  所承担的

安全保障义务也较轻。在本案这样的情况下,如果

是 � AA制 的活动,则不要求 �驴头 承担侵权责任

为宜。 2001年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

即印证了这一观点。(

不过, 从有关资料显示,此次万州遇险 �驴友  

的 �驴行 为 �非 AA活动 ,如此一来, 应当认为组

织者有较大程度的安全保障义务。例如,根据设计

线路进行 �驴子  筛选、安全提醒, 收集有关气象、

地质等方面的资料和信息供 �驴友  参考, 对旅行

装备、救生工具等提出要求, 保证其提供的交通工

具和相关设备的安全性,适时对危险进行说明和提

示,遇险时积极组织救助等。笔者认为, 在本案中,

组织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表现主要有: ( 1)驴友

多达 35人,是一个 �新驴  较多的团, 可见组织者

未进行户外运动经验及身体素质等方面的甄别, 交

钱即可参加,以至于有的年龄已有五十多岁, 有的

则 �穿着吊带去探险  , 队员素质参差不齐; ( 2)从

相关资料上显示, 领队未开展安全讲座, 未向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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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 新疆有关部门正在制定∃新疆户外运动管理条例%,这有望成为我国首部户外运动管理法规。
所谓 AA是 � A lgebraic Average (代数平均 )的缩写, 意思是按人头平均分担账单的意思。中国政法大学杨荣新

教授指出: � AA制 在我国不是一个法律概念, 它来自国外, 是指自由消费群体以自己承担自己费用的方式所组织的一

项多人参加的活动。其显著特征, 一是响应集体号召, 二是各自付费。引自: http: / / finance. ce. cn / law /home / sc ro ll/

200702 /06 / t20070206_10329460_2. shtm l, 2009- 7- 28。

梁智平先生认为,驴友之间系合伙关系, 合伙人之间有相互提醒、相互照顾、相互合作、相互负责的协调关系。

在处理这类关系事务时, 借用民法中合伙理论来处理是适宜的。参阅: 梁智平. ∀驴友 #伤害的法律责任 [ J] .宜宾学院学

报, 2008( 8): 44.

北京某业余登山队领队 2000年 5月组织青海玉珠峰登山中,因一名队员死亡, 而被死者的父母提起民事诉讼的

案件, 最后原告对该业余登山队领队的诉讼请求未得到法院的支持。法院判决理由是: 死者在登山过程中, 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 对潜在的人身危险有正常的判断和预见; 领队对登山队成员的攀登活动并不具有法律上的监护责任, 死者死

亡是其在撤回营地的路途中遇暴风雪及恶劣的周边环境等不可抗力所致, 案中也没有证据表明领队对死者的死亡有主

观过错以及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该案例引自: http: / /bbs. hsw. cn/ thread- 370827- 1- 1. htm ,l 2009- 7- 28。



传授必要的户外求生技巧; ( 3)出发前重庆气象台

曾多次发布暴雨山洪预警,但组织者未予足够的重

视; ( 4)在当地村民明确提醒 �前往的区域还没有

对游客开放  , �马上要下暴雨, 河水上涨特别快,

很危险  的情况下, 仍然决定继续前行。故而, 笔

者认为本案的户外运动组织者有违安全保障义务,

具有过错,应当向受害的 �驴友  本人或 �驴友  的

近亲属 ( �驴友 已死亡的情况 )承担侵权责任。

(二 ) �驴头 的抗辩理由

在 �驴头  要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下, 其责任

可否减轻? 笔者认为, 本案 �驴行  活动的组织者

无需承担全部责任,换言之可以主张减轻其侵权责

任。理由是:受害人同意或自甘冒险。

从自助式户外运动本身来看有以下特点: 不同

于常规的旅游活动, 选取的一般不是常规旅游线

路,有时也不是常规气象条件, 因而具有一定的探

险性质。因而该种运动本身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具

有一定的风险性。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参

加者仍然决定参加此种活动, 构成法律意义上的

�自甘冒险 ,此乃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之一。所

谓自甘冒险,指明知风险而自愿冒险,发生损害后

果应当自负的规则。实际上,一般 �驴行 前, 均会

签订 �免责协议  , 虽然此种免责协议本身不能直

接发生免责的效力, 但该种协议作为 �驴友  自甘

冒险的证据还是很充分的。侵权法既是关于侵权

责任的法律,也是关于 �无责任 的法律。如果 �驴
友  们所从事的均为自甘冒险的社会交往行为, 则

不宜为 �驴友  相互间 (包括 �驴头  )课设较重的

安全保障义务。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受害人同意或自甘冒

险是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但在体育比赛或其他类

似活动引发的伤害案件中,人民法院常常以此为由

减轻或免除被告的责任。! 美国有关州的立法和

法院判例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作用, �风险

自负几乎成为美国法院判决的主要标准  。[ 3] 253

1929年, 美国法官卡多佐在 M urphy案中阐述了

�风险自负  理论。该案中, 原告在观看被告组织

的骑马旅游活动时,一个从马上摔下的参赛者导致

原告受到了伤害。卡多佐指出,只要此类运动项目

存在的某些内在风险是明显的和必然的, 参加此类

运动项目的当事人就应当承认该风险的存在。
[ 4]

最近几年, 在高度风险户外运动中的责任承担问题

上,美国又出现了两种明显的趋势。首先, 法院判

决不断增加户外运动组织者或者场所提供者对于

运动参与者伤害的责任; 其次, 对于因为共同参与

者的行为而引起的伤亡事件,一个逐渐增长的趋势

是开始对有关的当事人进行刑事调查和起诉。
[ 3] 255

此外, 本案 �驴头  可否以 �不可抗力  主张免

责? 笔者认为, 如果单纯是由于 �不可抗力  导致

�驴友  伤亡, �驴头 当然可以主张免责。但是, 像

本案的情况, 不可抗力并非 �驴友  伤亡的唯一原

因,甚至只能算一种伤亡发生的条件而已。在这种

情况下, �驴头 以不可抗力为由主张免责的, 人民

法院不应支持。

三、不宜根据公平原则判决 �驴友  承担

侵权责任

�驴头  以外的其他 �驴友  是否应当承担一定

的侵权责任? 笔者认为,受害人以外的 �驴友  , 因

与受害人共同参加 �驴头  发起的自助户外运动,

不能构成 �从事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  。因而,

同去的 �驴友  相互间没有安全保障义务, 也无需

对其他 �驴友 承担侵权责任。

笔者注意到,过去我国有些地方法院根据公平

原则判定 �驴友  承担侵权责任。最典型的案例是

�南宁驴友遇难案 :湖北省石首市 21岁的年轻女

子骆某 (网名 �手手  )参加 �驴友 自助游出外露

营时被山洪冲走不幸身亡。 2006年 8月 4日, 骆

某的父母作为原告, 将组织者梁某及其他 11名同

去的 �驴友  起诉到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他们

认为, 12名被告对骆某的死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请求法院判令 12名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

计 15万余元, 同时提出 2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

金。2006年 11月 22日,这起备受关注的 �中国驴

友第一案 一审宣判,判令组织者梁某承担 60%的

责任, 其他同行者连带承担 15%的责任,由骆某自

行承担 25%的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梁某承担主要

责任的理由是, 梁某在网上发帖召集并收取每人

60元的费用,但却不具备任何组织旅游的资质; 13

人乘坐梁某提供的车辆在梁某的带领下赴赵江露

营。此外, 一审法院认为, 其他 12名 �驴友  选择

一同出游时相互间就产生了互相救助的义务,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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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跃. 中国侵权法立法建议稿及理由 [ M ].法律出版社, 2009: 138- 140.



他们未能举证证明他们已对骆某实施了积极的救

助行为, 且从后果上看, 这个义务并没有被很好地

履行, 因此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一审法院还认为

骆某未能对他人进行救助,连自救义务都未完成,

同行人员虽未能对骆某进行有效救助,但完成了自

救义务, 因此, 骆某应承担比其他同行人员更大比

例 ( 25% )的责任。

但二审法院却认为, 包括梁某在内的 12位自

助游 �驴友 ,对本案受害人骆某的死亡 �已尽必要

的救助义务  , �主观上并无过错  。二审法院根据

∃民法通则 %第 13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

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

见 (试行 ) % (简称 ∃民通意见 % )第 157条之规定,

责令 12位 �驴友  酌情给原告适当补偿: 梁某补偿

3000元,其余每名 �驴友 各补偿 2000元。
[ 5 ]

基于前面对侵权责任的分析结论,笔者不同意

一审法院的判决。同样,笔者亦不同意二审法院的

做法。第一, �公平 不是侵权法的归责原则, 而是

位阶更高的 �法律价值  。侵权法领域的过错原
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其实都是公平价值的实现路

径。第二,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根据公平观念进行损

失分摊, 但是, 根据我国现行法的规定, 不宜要求

�驴头 或其他 �驴友  按照 �公平原则  分担损失。

因为, 受害人对自己损失的发生也是有过错的, 故

�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 这一要件未成

就,不能适用 ∃民法通则%第 132条; 同时, �一方是
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

由受损害  这一要件不能成立, 故 ∃民通意见 %第

157条的规定亦不能适用。!

四、不宜依据合同法要求 �驴友  承担违
约责任

笔者注意到, 在理论与实务界, 有人主张 �驴

头  与 �驴子  之间成立合同关系, �驴头 违约导致

�驴子 受损则应承担违约责任。但对于其间合同
的性质, 则有不同的观点: 有人认为是委托合

同,
[ 1] 29
有人认为是旅游合同, 也有人认为是无名

合同。在下面这则案例中, 受诉法院就是按照 �旅

游合同说 进行判决的: 2007年 6月, 西安 �玩不

够  户外俱乐部的王某、曹某等人共同制定路线,

在西安多家网站发帖公布户外旅游线路。西安市

民李女士、王先生在得知消息后与之取得联系。

2007年 6月 29日, 他们如约前来, 并各自交纳了

130元的旅游费用。在 7月 1日的返回途中,曹某

租用一辆无牌照的报废轻型卡车,结果发生交通事

故,肇事司机当场死亡。李女士右肱骨粉碎性骨

折,王先生闭合性胸部损伤, 其余 20多名 �驴友  

也都不同程度受伤。事后,双方就赔偿问题协商未

果,李女士、王先生将组织者告上法庭。法院审理

后认为,被告王某、曹某发布帖子,组织包括两名原

告在内的 �驴友  进行户外活动, 并收取一定费用,

其与原告之间的旅游合同成立。作为户外活动的

组织者,两被告对 �驴友  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
务,应充分考虑户外活动的风险性。最后法院一审

判决王某、曹某承担 40%的赔偿责任。
[ 6]

合同责任论者的逻辑是: �驴头 与 �驴子  之

间,甚至 �驴友  相互之间, 成立合同关系, 而一旦

合同当事人违反 ∃合同法%第 60条第 2款规定的附

随义务, &则应承担违约责任。笔者不赞同此种观

点。附随义务, 是指在契约履行过程中, 基于诚实

信用原则而使当事人负担的以保护他人之人身和

财产利益为目的的通知、保密、保护等义务。
[ 7]
显

然,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附随义务,以合同成立并发

生效力为前提。但在 �驴行 等自助户外运动中,

没有成立任何法律意义上的合同, 故 �驴友  之间
无所谓附随义务可言! 组织者发帖组织 �驴行  ,

不构成合同法意义上的 �要约  , 参加者的加入也

不构成 �承诺  , 理由是相关各方缺乏成立合同所

需的 �效果意思  。实际上, 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

加者, �发帖  或 �回帖  后随时都可以反悔,相关各

方通常没有约束自己或对方的意思,面对后悔的一

方,对方也不能要求强制履行。即便是在 �驴行  

过程中,有人退出, 其他人也不能要求其 �继续驴

行  。一些人主张 �驴头 发帖是要约, �驴子  回帖

是承诺,合同关系成立,
[ 8]
显然与 �驴行  的客观事

实不符合。故而, 笔者认为, 合同成立所要求的

�合意  未能成就。而对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附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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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通则%第 132条规定: �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 
∃民通意见%第 157条规定: �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由

受损害的, 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合同法%第 60条规定: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根据合同

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义务而言,仍然适用 �无合同即无义务 之法谚, 合

同责任论者的逻辑不能自圆其说!

五、保险公司不能以 �探险  为由主张

免责

据悉,此次自助户外运动的大部分 �驴友  都

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则保险公司应按照有关

规定进行理赔。但在保险行业内部, 关于这次驴行

活动是 �探险  还是 �旅行  却存在争议。因为, 一

般的意外保险之合同条款均会将 �探险  约定为免
责事由。故而, �驴行  是 �旅行  还是 �探险  , 对

于保险公司是否最终承担责任至关重要。笔者认

为, �驴行 必然有相当的风险,但就我国 �驴行  的

现状而言, �驴友  的目的主要在于 �旅行 而非 �探
险  ,因此,不宜将 �驴行 解释为 �探险  , 保险公司

的责任亦不能因此而免除。即便双方对保险条款

的理解不同,如果保险合同没有对自助户外运动进

行特别定义, 那就应当作出不利于保险公司的解

释,即 �驴行  不是保险法意义上的 �探险 ,不能免

除保险责任。理由在于:保险合同通常是由保险公

司单方面提供的格式条款,而我国 ∃合同法 %第 41

条对格式条款的解释有特别规定, 即: �对格式条

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 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

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 应当作出不利

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

条款不一致的, 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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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ivil responsib ility ofH ikers for accidents

HOU Guo�yue
( S chool of Civ il and Comm erc ia lL aw, Sou thw est University of Poli tica lS cience and Law, C hongqing 401120, Ch ina )

Abstract: Se lf�serv ice outdoor activ ity is a so cial activ ity, the organ izer of wh ich is � a person who takes part in soc ia l activ i�

ties in the lega l sense. In the ac tiv ities ofH ike by go ing Dutch, heavy obligations to ensure the safety o fH ikers shou ld no t be

created fo r the O rgan izer of H ikers, wh ile, in the H ike not by go ing Dutch, the obligation o f O rganizer o f H ikers to ensure the

safe ty is relatively heav ier. Based on thatH ikers take part in H ike voluntar ilyw ith the com position of adventure, the to rt liab ility

o f the O rgan izer o fH ikers is reduced. The legal bas is o f the to rt liab ility taken byH ike rs is common prov is ions, no t the princ ip le

o f equ ity. Because of lack of � the m ean ing o f effec t , it is no t appropriate to consider tha t the re is a contractual re la tionsh ip be�

tween the O rganizer o fH ide rs and H ikers, nor to decide theO rganizer ofH ikers to bea r the liab ility fo r breach o f contract. In ac�

cordance w ith the m ethod of explaining contracts, insurance compan ies can not c la im that the activ ity o fH ike is an adven ture. So

the insurance liab ility can no t be released because o f such reason.

Keywords: H ike rs; the to rt liab ility; the liability fo r breach of contract; the ob ligation to ensure the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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